
附件 1

广东海洋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评定标准表

项目 考核内容及标准 学分 备注

实践

学分

社会实践

寒暑假进行社会实践，提交社会调查报告（经指导老师评阅认

可）
0.5/篇

个人被校团委评为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分子者，集体被校团委评

为优秀社会实践队者
1

个人被团省委评为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分子者，集体被团省委评

为优秀社会实践队者
2

社团活动
校级文化艺术活动

表彰

三等奖 0.1

二等奖 0.2

一等奖 0.5

科技活动

校级奖

三等奖 0.1

二等奖 0.2

一等奖 0.5

省级奖

参与奖 0.5

优秀奖 1

三等奖 2

二等奖 3

一等奖 5

国家级奖

参与奖 2

优秀奖 3

三等奖 5

二等奖 7

一等奖 10

三大杯赛

（数学建模、

电子设计、挑

战杯）

校级

三等奖 0.3

二等奖 0.5

一等奖 0.7

特等奖 1

省级奖

三等奖 每人 0.5
如有需要，可
按每人分值
和参赛人数
合计团体总
分，由主持人
确定分配比
例。

二等奖 每人 1

一等奖 每人 2

国家级奖

三等奖 每人 2

二等奖 每人 4

一等奖 每人 6

学术活动

访学 国外访学并有报告 1

参加学术会议并交

流论文

参加校内各类学术讲座 一次 0.1

地区性学术会议并有论文交流 0.2

全国性学术会议并有论文交流 0.5

国际性学术会议并有论文交流 1

志愿服务

活动

参加各类志愿服务

活动
服务时间累计每 4小时 0.1

校级 表彰 0.5

省级及以上 表彰 1



项目 考核内容及标准 学分 备注

技能

学分

技

能

考

核

全国大学英语四级

考试
425 分及以上 1

全国大学英语六级

考试
425 分及以上 1.5

英语专业学生专四

考试
通过 1

英语专业学生专八

考试
通过 1.5

计算机等级考试 获二级证书者 1

计算机等级考试 获二级以上证书者 1.5

全国计算机技术与

软件专业技术资格

（水平）考试等

获初级资格者 2

获中级资格者 4

获高级资格者 6

国家职业资格技能

考证

中级（三级） 1

高级（二级） 2

国家专业技术水平

考试

中级 2

高级 3

学

科

竞

赛

校级

参加学校组织的学科专业竞赛、科技创

新竞赛
每次 0.1

获三等奖者 0.2

获二等奖者 0.5

获一等奖者 1

省级

获优秀奖者 1

获三等奖者 2

获二等奖者 3

获一等奖者 4

国家级

获优秀奖者 2

获三等奖者 4

获二等奖者 5

获一等奖者 6

文

体

竞

赛

校级

参加学校组织的文化、艺术、体育比赛 每次 0.05

第 4-6 名（三等奖） 0.1

第 3 名 0.2

第 2 名（二等奖） 0.5

第 1 名（一等奖） 1

省级

正式参赛 0.1

第 6 名（优秀奖） 0.2

第 5 名 0.5

第 4 名（三等奖） 1

第 3名 2

第 2名（二等奖） 3

第 1名（一等奖） 4

国家级

正式参赛 0.5

第 6 名（优秀奖） 1

第 5名 2

第 4名（三等奖） 3

第 3名 4

第 2名（二等奖） 5

第 1名（一等奖） 6



项目 考核内容及标准 学分 备注

科研学

分

发表著作 学术著作

参编 1 万字以下 0.5

参编 1 万字以上 1

参编 2 万字以上 2

参编 3 万字以上 3

独立或主编 8

发表论文

学术论文

一般公开刊物 1

一般核心刊物 3

重要核心刊物 5

权威核心刊物 7

其它文章

（通讯报道、小说、

诗歌等）

学院或学生社团刊物 0.1

校级报纸 0.2

地市级报纸 1

省级报纸 2

国家级报纸 3

科研项目 纵向科研项目 根据项目类型不同 2-10

科研获奖

校级奖

三等奖 0.5

二等奖 1

一等奖 2

省级奖

参与奖 1

三等奖 3

二等奖 5

一等奖 7

国家级奖

参与奖 2

三等奖 5

二等奖 7

一等奖 10

专利申请
获国家专利局专利

授权

外观设计 2

实用新型（软件著作权） 4

创造发明 6



项目 考核内容及标准 学分 备注

创业

学分

创业培训

竞赛和技

能培训

校级竞赛培训、比赛参加者 16学时

计 1学

分
参加学校、学院统一组织的专业（职业）技

能类培训活动

参加创业沙龙等校院级组织的创业活动

每次活

动按 2

学时计

主办单位登记

参加创业训练营等单一主题的创业类培训项目，获得结业

证书
2

参加 SYB 等创业就业培训，获得结业证书 2

创业实践

依法注册

公司，自

主创业

吸纳大学生就业人数在 3-5 人的公司 4 若公司注册满 6 个月，

则负责人另加 2 分，团

队成员另加 0.5 分。具

体认定细则由招生与

就业指导中心制定。

吸纳大学生就业人数在 6-10 人的公司 6

吸纳大学生就业人数 10 人以上的公司 10

入驻创业

园等

在学院开办有工作室的创业团队 1

入驻学校创业园等 2

取得地方创业基金、风险投资基金或入驻校

外创业园区等
4

创业竞赛

校级奖

三等奖 0.1

二等奖 0.2

一等奖 0.5

省级奖

优秀奖 1

三等奖 2

二等奖 3

一等奖 5

国家级奖

优秀奖 3

三等奖 5

二等奖 7

一等奖 10


